
附件一：  

◼ 博士 

1.参评博士生国家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社会捐赠奖学金时，除了博士生读

博期间所取得的成果，其在硕士期间取得的成果（未曾用于获评以上奖项）亦可

作为参评条件，且硕士期间的成果单位不限于华南理工大学。 

2.索引收录的论文须以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出具的证明为准。 

3.参评国家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社会捐赠奖学金时，只有正式发表或是收

到录用通知的论文方能作为参评条件。 

4. 国家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社会捐赠奖学金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由学院研

究生奖助工作组进行审核统计，提交至学院专家委员会后，专家根据申请者的思

想政治表现、发表成果的创新性和影响力等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将予以公示。 

5.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可用之前申请优博的成果参评国家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社会捐赠奖

学金，只要成果未曾用于获评以上奖项。 

（2）前一年的国家奖学金暨校长奖学金获得者若来年继续申请，原则上要

求新增成果在两项及以上。 

 

 

 

 


